
土木水利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考核评定标准

申请基本条件

凡属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的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的应届毕业生（不含专

升本、第二学士学位、独立学院等特殊批次学生），且符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管

理办法（修订）》（农垦校发〔2024〕85 号）中“申请基本条件”的普通应届本科生以及达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王震创新

人才培养班”管理规定》中可继续硕士阶段培养基本条件的“王震创新人才培养班”（以下简称“王震班”）的学生均可申请推免

生资格。申请研究生支教团专项的学生，在符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修

订）》中“申请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还应满足学校项目办（校团委）制定的具体招募条件。

评分标准及分值计算方法 分值

外语成绩

（满分 10）

外语 CET-6（满分 10 分） 分数/最高分×10

外语 CET-4（满分 5分） 分数/最高分×5

科研创新

素质

（满分 70）

发表文章（满分 12分）

（论文有录用通知按 50%
计算）

SCI 收录期刊公

开发表或online

对应中科院

分区一二三四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其他

（50+影响因子×10）

（40+影响因子×10）

(30+影响因子×10）

（20+影响因子×10）

（15+影响因子×10）



EI 收录期刊 30

其他 A级期刊 20

B 类期刊、EI 会议收录 10

C 类期刊 5

科研成果奖励（满分 20分）

省部级一等奖
2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省部级二等奖
20（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省部级三等奖
1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厅局级一等奖
20（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厅局级二等奖
1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厅局级三等奖
10（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创新发明与专利（8分）

（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为第一专利权人）

发明专利

公开 10 分，授权 25（排名 1位*1，排

名 2位*0.6，排名 3位*0.4，排名 4-9
位*0.2）

实用新型专利
15（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外观设计专利
15（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品种审定
25（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参加科研项目（12分）

（以项目任务书为准）

国家级项目
2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省部级
20（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厅局级
1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校级
10（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8分）

结题

获得国家级立项资助
2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获得省级立项资助
1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获得校级立项资助
10（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未结题

获得国家级立项资助
1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获得省级立项资助
10（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

*0.4，排名 4-9位*0.2）

获得校级立项资助
5（主持*1，排名 2位*0.6，排名 3位*0.4，

排名 4-9位*0.2）

参加省级以上学术活动和

各种竞赛（10分）
论文获奖（须有证书）

一等奖 20（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二等奖 12（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三等奖 8（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参加学术活动，（学术论坛、学术沙龙、暑期

学校）作报告或获奖等（须有证书）

发表文章并做学术报告等同三等奖

一等奖 10（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二等奖 6（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三等奖 3（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位*0.4，排名 4-9位*0.2）

国家级学科竞赛、技能

大赛、课外学术竞赛

（须有证书）

国家级

一等奖 30（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4位*0.3）

二等奖 20（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4位*0.3）

三等奖 10（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4位*0.3）

优秀奖（成功参赛奖）5

（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排名 3-4
位*0.3）

省部级

一等奖 20（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4位*0.3）

二等奖 10（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4位*0.3）

三等奖 5（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
排名 3-4位*0.3）

优秀奖（成功参赛奖）3
（排名 1位*1，排名 2位*0.6，排名 3-4



位*0.3）

综合表现

（满分 20）

（单项分按

最高为满分

线性折减）

学生骨干（满分 5分）

（可累加）

任职情况（在学校和培养学院担任学生干部能

够认真履职者计分）

学生组织管理层正职 10、管理层副职 8

分，部长 8分、副部长 5分、部员 3分;

班长 6分、支书 6分、学委 6分、其他

班委 3分

兼职团委副书记10分;在党支部担任支

部副书记、支委 6分

表现获奖（满分 15分）

（见证，1个证书计分一次，同

类别就高计算，多类别可累加）

三好学生、十佳大学生（提名奖）、优秀学生

骨干、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

志愿者、社团先进个人、文明住宿标兵（满分 5）

20（国家*1、省级*0.6、校级*0.3）

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文体竞赛等方面获奖

情况（满分 10）（见证同类别就高计算，多类

别可累加）

国家 20（一等奖*1、二等奖*0.6、三等

奖*0.3、其他名次*0.1）
省级 10（一等奖*1、二等奖*0.6、三等

奖*0.3、其他名次*0.1）
校级 5（一等奖*1、二等奖*0.6、三等

奖*0.3、其他名次*0.1）
评分说明：

1. 上述科研成果（专利、论文、科研项目等）的所有权均须归属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发表文章作者为第一作者，或土木水利学院

教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且该论文有科研项目支撑。学术论文、科研项目均需与所学专业有关；

2. 为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单项分按最高分为满分，其他同学按其比例线性折减计算该项得分。计算分值保留 2位小数；

3. 省级以上学术活动和各种竞赛按照《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核定；

4. 科研成果奖励中的“其他奖励”由学院学术分委员会评定；

5. 符合申请基本条件，若在校期间服兵役且立二等功（含）以上者，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

6. 符合申请基本条件，正式聘任为学生军训教官并连续担任教官两年以上者，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选；



7. 本能力考核评定标准将依据教育部、黑龙江省以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最新推免工作相关通知中的规定同步调整。

评分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根据学生材料进行考核，并负责最终解释。

土木水利学院

2025 年 12 月 17 日


